
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章制度

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我们认真审查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的相关资料，并

就有关问题向公司管理层及有关部门进行了询问和查验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

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事宜，有利于提高

管理效率，降低管理成本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和

发展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规定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综合考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责任、勤勉尽职以及公司业务规模和

重要性等方面，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，调整了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标准。

我们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兼顾对高管的诚信责任、勤勉尽职等方面

的道德评价，体现了对高管的激励与约束作用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会议决策

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，我们同意《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

酬的议案》。 

三、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审议的外汇衍生品交易，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外汇衍生品交易，

而是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，以套期保值为手段，以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波动风

险为目的，以保护正常经营利润为目标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

币800,000万元且单笔金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,000万元，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

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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